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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的必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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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侵权诉讼因其特殊性，对证明标准提出了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的要求。本文从环境侵权诉讼的概念、主

体及特点入手，分析了其在诉讼主体扩张、无过错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倒置等方面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

证明标准的概念、特征及三种主要模式（客观真实、主观真实、法律真实）的辨析，指出传统“高度盖然性”证明

标准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面临的专业性强、因果关系复杂、损害后果多因性等困境。本文认为，环境侵权诉讼应当确

立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证明标准，以实现对受害人权益的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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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its particularity, environmental tort litigation has differ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of standard 
compared to ordinary civil litiga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ncept, subjec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tort litigation, and analyzes its particularities in aspects such as the expansion of litigation subjects, the principle of no-
fault liability, and the reversal of the burden of proof. On this basis, 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three 
main models (objective truth, subjective truth, and legal truth) of the proof standard, it points out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traditional "high probability" proof standard in environmental tort litigation, such as strong professionalism, 
complex causal relationships, and multi-causality of damage consequenc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a proof standard for 
environmental tort litig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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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环境纠纷逐年增多，环境侵权诉讼也是有增

无减，但是，我国现行的民事侵权证明标准在“高度盖然

性”的背景下，各种问题和弊端也逐渐凸显出来，越来越

不能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由于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属

于社会公害，环境纠纷与一般纠纷相比，往往涉及地域广，

参与人员众多，危害范围大。在这一背景下，建立健全的

举证规则，不仅可以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

环境侵权纠纷的公平处理，也有利于健全我国的民事证据

体系。

1 环境侵权诉讼的特殊性
1.1 环境侵权诉讼的概念与法律属性

1.1.1 环境侵权诉讼的概念

所谓环境侵权诉讼是指当事人因他人的活动导致环境

污染和破坏从而侵害其财产、人身和环境权益时，为了要

求国家对其法律权利进行维护，就可以在人民法院起诉侵

权人，简称环境侵权诉讼。

1.1.2 环境侵权诉讼的法律属性

环境侵权诉讼的主体是环境法的主体，非环境法主体

不能成为环境侵权诉讼的主体，自然也无法成为环境侵权

诉讼制度所保护的对象。我国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尽管

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

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

和控告。”但由于检举和控告权并不等同于起诉权，因此这

一规定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可以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

和个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在我国

《环境保护法》之下，能提起侵权诉讼的还只是破坏、污染

环境行为的直接受害人，而不是任何公民。

环境侵权诉讼的基础行为是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环

境污染是指因为人类的活动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

入了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物质和能量，导致环境发生危害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事实。依我国《环境保护法》之规定，

“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包括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

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放射性物质以及噪



38

社科与实践  3 卷 3 期 ISSN：3082-8287(Print)；3082-8279(Online)

声、震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环境的损

害又称生态损害，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了不合理的

开采，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过度的要求，从而损害了自然

环境的修复和增长的能力。例如过度开采、水土流失、水

源枯竭、土地沙化等。

1.2 环境侵权诉讼与其他民事诉讼的区别

环境侵权诉讼是因环境污染和破坏而导致他人民事权

益受到损害而提起的诉讼，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民事诉讼

的范畴。但由于环境侵权诉讼的基础行为——环境污染和

环境破坏行为的复杂性，再加上环境法在实体法上有许多

特殊的法律规范，为了实现保护受害人的目标，环境侵权

诉讼必然要设置与普通民事诉讼所不同的规则。环境侵权

诉讼与普通的民事诉讼相比具有许多方面的不同，具体而

言，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 环境侵权诉讼的主体扩张趋势

按照传统诉讼法理论，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原告必须

与该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为了避免滥诉，民事诉讼法一般

均规定任何人不得对与自己无关的民事权益向法院提起诉

讼。例如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

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组织。”但是由于环境侵

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具有广泛性、长期性、隐

蔽性、复杂性等特点，在实践中，大量的受害人恰恰都不

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而是间接利害关系人。如果继续坚持

传统的民事诉讼法立场，那么众多的受到损害的间接利害

关系人将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民事诉讼法必将从权利的

“守护神”变为权利的“加害人”。因此，为了使环境侵权

诉讼制度的目标得以实现，对受害人提供适时和应有的救

济，扩张诉讼主体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立法的总趋势。如

英国的《污染控制法》规定，对于公害诉讼的原告的认定，

无需考虑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也无需考虑其是否是某一污

染或破坏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只要他有权使用或者享受某

些资源或者他本人的生计依赖于这些资源，其即可以“保

护环境公益”为由提起环境诉讼。

1.2.2 环境侵权诉讼的归责原则与举证责任

传统的民事责任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以行为人主观上

的故意或过失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但是在环境

侵权责任中，因环境侵权的特殊性而采取了无过错原则，

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不再是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只有三个方面：有污染或

破坏环境的行为，有损害结果，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认了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分配

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这一

原则通常要求受害人提出加害人有过错、有损害事实、加

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等证据。但是由于无论

是环境污染还是环境破坏，其致害机理往往十分复杂，受

害人往往无法完成举证责任，这不利于受害人合法环境权

益的保护。为了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世界范围内的环境

污染侵权诉讼基本上都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将本

来应该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为由被告来承担。我国做

出了相同的规定，这明确了环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

原则。

2 证明标准的理论辨析
2.1 证明标准的概念界定与法律特征

2.1.1 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的概念在不同法系中有较大的差异。英美法

认为，证明标准是证明责任履行所必须达到的程度，即当

事人在法律纠纷中提交的证据应达到的程度，它是一种使

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前形成确信的标准。大陆法上的证

明标准，是法官经过审查、判断而得出的“心证”程度，

当这种“心证”达到足以使法官确信的程度或法官已不再

有排除怀疑的理由时，这一证据就被称为“确信”。

我国学术界对“证明标准”的界定也存在诸多争议。

由于对证明标准概念的研究角度不同，学者们对证明标准

的定义就不同。有学者认为，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

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还

有学者认为，证明标准“即法律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

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所达到的程度

方面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是指法律规定的公安司法机关作出的有罪认定要达到的证

明程度”。这里的主要分歧是证明标准主要是“事实判定者

认定事实”还是“举证责任者举证证明”所应达到的证据

标准。

本文认为，证明标准本质上就是要达到的程度与标

准。具体而言，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由裁判者对

案件事实进行证明所需达到的程度与标准。由于证明活动

受到一定的法律规范的制约，证明的目的在于确定事实。

证明标准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证明负证明责任方

所主张的事实在何种证明状态下才能得到确认，这一证明

状态体现为证据能够反映出案件整体或局部的情况。

2.1.2 证明标准的法律特征

首先，证明标准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证明标准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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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法律问题，因此，证明标准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其

次，证明标准对整个诉讼活动都有着约束力。诉讼活动中

各方进行诉讼行为都要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进行，诉讼证

明标准也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因此，证明标准对于整个

诉讼活动都有着约束力。再次，证明标准具有多元性和层

次性。证明标准具有多元性是指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证

明标准的理念和目的是不完全相同的。诉讼理念和目的的

不同决定了证明标准的不同。例如，在民事诉讼中，其目

的主要是解决纠纷、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2.2 证明标准的主要模式：客观真实、主观真实与

法律真实

诉讼证明标准有很多模式，但是主要模式有客观真实

的模式、主观真实的模式和法律真实的模式。

2.2.1 客观真实的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强调法院认定待证案件、作出公正裁判

的前提是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换句

话说，就是要对案件真实情况有完全、充分的把握。长期

以来，“客观真实”一直是我国诉讼证明标准的实质要求，

在我国诉讼法司法实务中法官一直都坚持把“案件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认定案件从而作出裁判的标准。

然而随着人们对诉讼程序正当性和诉讼规律的研究逐渐加

深，并且对诉讼价值的重视和重新定位，客观真实作为证

明标准的模式，其弊端和不足渐渐暴露出来。因为“客观

真实”这种诉讼证明模式的要求是诉讼证明的理想状态，

是诉讼证明的绝对的、最高的证明标准。这种最高的、理

想状态下的证明标准是以预设了客观外在对象为其理论基

础，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过分强调的结果，但是，现实中

人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以诉讼法学的视野来看待“客观

真实”证明标准，其不但不能适应民事诉讼在处理纠纷中

的特殊性，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官职权主义泛滥，更不利于

实现定纷止争和公平正义。所以，客观真实的模式并不是

指导审判的最优模式。

2.2.2 主观真实的模式

这种证明模式不是指以法官的主观去认定客观的案件

事实，它反映的是客观的情况仍然是真实的，但是在认定

这些案件事实情况的过程中法官的主观因素，如价值理念、

职业素养和良知水平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模式中，

法官在对客观案件事实的认定时，综合运用了很多主观的

因素，通过这些主观因素的结合，最终对待证的案件事实

形成内心确定的“心证”，在此基础上判断和认定案件事

实后，最终对案件进行裁判。这种由法官内在的主观因素

综合形成的内心确信，即“心证”，需要以法官较高的职

业素养和良知水平为基础。

2.2.3 法律真实的模式

对于曾经发生的案件事实进行再现和提出证明后，要

求证明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对其进行确认 ? 这需要有一

个统一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不应是由某些裁判者和法官确

定的，否则，诉讼将又一次陷入混乱。这个标准只能由法

律来设定。法律基于其程序公正、正当和实质的公平和正

义等价值判断来确定案件事实的真实性程度和标准，并且，

在认定过程中将这些程度和标准形成举证证明应达到的标

准。只有这样，统一的标准才能在案件的认定和裁判过程

中得到整齐划一的运用和执行，并且，这些客观的案件事

实，只有经过证明标准的检验，才能具有法律意义。法律

真实这种证明模式既有利于防止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和裁

判案件过程中的恣意，也摆脱了客观真实模式的束缚，使

法律规定成为认定和裁判的唯一标准。笔者认为，法律真

实模式的证明标准才是适合民事诉讼的证明模式。

3 确立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的必要性
3.1 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解析

本文认为，“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就是为了保

护和改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促进环境资源可持续利

用而进行的诉讼证明活动，法官在认定环境侵权事实时

所需的心证程度以及确定侵权事实所需的最小心证。环

境侵权诉讼的证明标准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双重含义。

其主观性表现在：该心证是法官在审理环境侵权案件时

的心证，是依靠法官的业务素质、道德标准等主观要素

对证据判断的过程，法官的主观意志在其中起着很大的

作用；其客观性表现在：在诉讼活动中，这种心证是认

定侵权事实所必需的最低限度，有客观限度作为审判活

动中的标准。

综上所述，本文对环境侵权诉讼中证明标准的含义作

如下解读：一是，环境侵权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官

在确定环境侵权案件事实是否得到了证明，其证明程度是

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二是，环境侵权证明标准是一

种客观化的尺度，它是一种以自由心证为基础的法律标准，

是一种客观化的尺度。

3.2 确立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的必要性

3.2.1 应对环境侵权诉讼专业性强，举证难度大的必然要求

在因环境破坏引起的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还是要

遵循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因此其要证明侵

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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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环

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也越来越复杂，环境侵权诉讼的专业

性逐步增强。要证明环境侵权与被害人的损害具有因果关

系，即便是运用最新的科技和专业技能，在很多时候也很

难证明，而对收集证据能力有限的普通受害人来说更是难

以实现的。所以在这种诉讼中，必须通过降低受害人举证

的证明标准来保护受害人的诉讼利益。

3.2.2 应对环境侵权损害后果“多因性”的有效手段。

环境侵权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潜伏性和延续性，加之

加害行为并不直接导致损害的后果，二者之间时间跨度大、

空间跨度广，涉及不特定人数多，加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

间的因果联系很可能变化，甚至介入了其他因素。这就导

致环境侵权危害后果往往是由于很多原因共同作用而成的，

也就是所谓的环境侵权损害后果的“多因性”。由于环境污

染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容易使得侵权行为人通

过此“多因性”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危害行为和

危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最终达到逃避责任的目的。

而且通常来讲，环境侵权诉讼中加害行为人多数都会有雄

厚的经济实力和很强的专业知识，环境侵权企业就更会借

助这些因素夸大“实质性的影响”来逃避责任。通过严格

设置证明标准来增加加害行为人举证的难度，限制其逃避

责任的可能，能有效应对环境侵权损害后果“多因性”带

来的不利影响。

3.2.3 减少政府不恰当的干预以及应对企业自我保护的需要

首先，政府考虑到当地就业、税务等因素，在出现环

境破坏或发生环境污染后，有些时候会对加害企业采取不适

当的保护；其次，有些环境侵害行为的加害者，为了逃避

责任，冠以商业秘密作为借口，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使得

受害者很难从经营活动中找到相关环境侵害的证据。这就

需要有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来限制这些诉讼外部影响因素。

4 结语
本文认为，环境侵权诉讼应当确立以“法律真实”为

基础的证明标准，适当降低受害人的证明负担，强化法官

的自由心证。希冀本文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环境侵权诉讼

制度、平衡当事人诉讼能力、促进环境正义具有理论和实

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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